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2019年行政处罚公示表

	序号
	决定书文号
	执法依据
	案件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处罚事由
	行政处罚部门
	处罚种类及结果
	处罚日期
	救济渠道

	1
	冷卫医罚[201901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艾忠实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行医活动案
	
	艾忠实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行医活动及本人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行医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没收违法所得237元; 2.罚款人民币5100元  
	2019.5.19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2
	冷卫医罚[2019]02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张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行医活动案
	
	张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行医活动及本人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行医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罚款3100元
	2019.5.19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3
	冷卫医罚[2019]03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李欣枝诊所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妇科诊疗活动案
	
	李欣枝诊所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妇科诊疗活动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罚款2600元
	2019.7.18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4
	冷卫医罚[2019]04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永州星海阳光综合门诊部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检验项目案
	
	永州星海阳光综合门诊部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检验项目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警告; 2. 罚款人民币2600元
	2019.7.20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5
	冷卫医罚[2019]05号
	《处方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二款
	唐北岳诊所执业助理医师吕红梅单独开具处方行医案
	
	唐北岳诊所执业助理医师吕红梅单独开具处方行医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罚款130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6
	冷卫医罚[2019]06号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郑勇诊所违反医疗废物处置案
	
	郑勇诊所违反医疗废物处置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警告；2.罚款人民币250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7
	冷卫医罚[2019]07号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何文姣诊所违反医疗废物处置案
	
	何文姣诊所违反医疗废物处置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警告；2.罚款人民币90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8
	冷卫医罚[2019]08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邓志毅诊所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外科手术诊疗活动案
	
	邓志毅诊所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科目开展外科手术诊疗活动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警告；2.罚款人民币98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9
	冷卫医罚[2019]09-1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佳程诊所承包给唐久星开展诊疗活动案
	
	佳程诊所承包给唐久星开展诊疗活动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罚款人民币300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10
	冷卫医罚[2019]09-2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唐久星承包佳程诊所开展诊疗活动案
	
	唐久星承包佳程诊所开展诊疗活动
	冷水滩区卫生健康局
	1.没收违法所得1253元;2.罚款人民币3000元
	2019.8.2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60日内向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起诉。


